
高雄市旗山區公所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(農業) 

 

申請案件項目 處理時限 備註 

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 2個月 
申請後待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勘審，資為後續審核 

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1個月 排定會勘審核後依規定核發 

簡易水土保持計畫 7日  

農業用地接電 7日 排定會勘審核後依規定核發 

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依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執行作業規範辦理 

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依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辦理 

 


